




桂林市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市发改行审〔2021〕3号

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

桂林市奎光学校调整住宿费收费标准的批复

桂林市奎光学校：
你校报来《桂林市奎光学校关于调整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》 

收悉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关于印 

发〈广西中小学住宿费收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桂价费〔2006〕 

376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 

发改收费规〔2019〕1145号）和《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

桂林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以及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中收费标 

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市发改收费〔2020〕11号）有关规定，经 

研究，现就你校住宿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：
一、住宿费： 4人间公寓式学生宿舍住宿费收费标准为1600



元/生、学期； 6人间公寓式学生宿舍住宿费收费标准为1200元/生、 
学期。
二、 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。你校可结合自身办学成本和 

市场需求在最高限价标准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报我委后执行，并 

实行“新生新标准，老生老标准”。同时按照市发改收费〔加加〕 

11号文件规定在学校显著位置和收费场所设置收费标准公示牌， 
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收费政策顺利实施。

三、 其他事项严格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暂 

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发改收费规〔2019〕1145号）规定执行。
本收费标准自2021年秋季学期起执行,有效期3年。

会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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